关于切实加强和改进师德师风建设的通知
各教师：
为深入贯彻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扎实推进实施国家和省关于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加强教师师德师风建设，根据教育部、省、市、区文件精神，特制定以下要求：
一、加强学习提高

师德师风是评价教师队伍的第一标准，各教师要深化认识、提高站位，对照教育部、省教育厅要求，结合市“四有”好教师团队建设工作，学习师德规范、宣传师德典型，确保每一名教职工都知晓师德要求，每项工作都体现师德为先。
各年级组要通过网上学习、例会宣讲等形式认真学习《关于印发<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和<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这两个文件精神。

二、开展自查自纠

每一位教师要对照《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试行)》，开展自查自纠，填写《教师师德师风自查表》。各年级组收齐后于下周五交朱小昌（本部）；周静（奥园）。
三、扎实日常监管

认真梳理本单位最易发生的师德师风问题，强化教育、重点关注，理清思路、落细抓实。切实履行领导责任和主体责任，不断完善师德师风建设的组织架构和工作机制;要严格师德考核评价，发挥师德考核对教师行为的约束和提醒作用;注重师德考核结果的运用，强化师德失范在职称评聘、推优评先、年度考核等方面的一票否决作用，因师德失范问题造成恶劣影响的单位在年度素质教育综合评估中直接扣除相关分值，并依法依规追究相应责任。

　　学习附件：

   1.《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转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通知》(苏教师〔2020〕3号)

　　2.《关于印发<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职业行为负面清单>和<常州市中小学幼儿园教师违反职业道德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常教人〔2019〕6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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